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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桂理工继教自〔2026〕8号

关于评选 2026年高等教育
自学考试优秀毕业生的通知

各助学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充分发挥评优机制在学生成长成

才过程中的作用，鼓励学生积极进取、奋发向上，经学院研究，

拟对 202512、202606批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开展优秀评选。

一、评选办法

评优对象为具有我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的，在德、智、

体、美等方面全面发展，或者在科技创造、文体活动、社会服务

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。各助学单位根据评选条件推选符合条件

的优秀毕业生，学校对学生提交的材料进行评审，确定优秀毕业

生名单。评选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严格标准，宁缺

毋滥。

二、评选名额及条件

（一）本年度优秀毕业生评选名额原则上不超过 5人。

（二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自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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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，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，模范遵守

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社会实

践活动。在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处分。

（三）崇尚科学，勤奋学习，能够积极参加面授或者网络学

习；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，乐于奉献，勇于担当，责任感强，

在学生中具有一定影响力，师生评价较高；

（四）有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。学习目的明确、

态度端正，刻苦钻研，勇于探索，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，善于

运用各种形式锻炼自我、服务社会。

（五）学习勤奋，成绩优良，考研、考公、出国、一年半完

成学业、个人科技创造成果获得社会承认（取得专利或成功转

让）、发表学术论文或出版专著以及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学生优

先推荐。

三、材料报送要求及时间

学生本人填报《桂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优秀毕业生

评审表》（附件电子版）提交给助学单位，经助学单位审核签字

盖章后于 6月 15日前将电子版材料发送至自考办李老师邮箱：16

54791664@qq.com，纸质版邮寄至广西桂林市七星区建干路 12号

桂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园区 1 号楼 2 楼自考办（EMS 或顺丰邮

寄），收件人：李军，电话：0773-5896196。

四、奖励表彰

被评为优秀毕业生者，可参加 2026年毕业生毕业典礼暨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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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予仪式，评审表装入学生本人档案。

附件：桂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优秀毕业生评审表

桂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2026年 6月 10日


